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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行政审批局关于灌南县汤沟镇乡村振兴

厂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
灌南县汤沟镇人民政府：
你们报来的《关于灌南县汤沟镇乡村振兴厂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》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灌南县汤沟镇乡村振兴厂房项目。

二、项目编码：2204-320724-89-01-758187。   

三、该项目位于灌南县汤沟镇乡村振兴产业园。

四、主要建设内容：项目地块规划总用地面积20000平方米，本次项目新建总建筑面积5416.40平方米，其中汤沟酿造微生物工程研究楼2976.15平方米，老窖泥研发车间2253.3平方米，室外钢架大棚186.95平方米，主要建设内容是利用在现有地块两侧空地新建1栋3F汤沟酿造微生物工程研究楼、1栋1F的老窖泥研发车间及室外钢架大棚1座，同时建设给排水、电力、消防、暖通、道路、绿化等辅助配套设施。

五、项目估算总投资1600万元。

六、批复文件有效期限为二年，自发布之日起计算。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项目的，应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我局申请延期。项目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申请延期的，或虽提出延期申请但未获批准的，本批复文件自动失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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